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于 2015 年 7 月 9 日以传真方式召开。作为公司独立董事，

我们认真阅读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基于个人独立判断，根据《关于

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对公司本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向国家开发银行申

请授信额度并同意为青岛子公司使用该额度出具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海洋石油（青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是公

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2．公司此次担保的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可以随时掌握其

资信状况，能够严格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 

3．该担保事项及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 号文《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

知》和证监发[2OO5]120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等有关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

法规的规定。 

4．该担保事项公平、合理，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5．一致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独立董事：朱武祥      郭  涛      黄永进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